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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1．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

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被评估企业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 

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3．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对评估 

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

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

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4．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

见，是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和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5．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同时与委托方和相关

当事方没有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6．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具备本评估业务所需的执业资质和相关专业

评估经验。除已在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运用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外，评估过程中没有

运用其他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成果。 

7．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评估假设和使用限制，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假设、使用限制、特别事项说明

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8．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根据评估

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评估报告使用期限。 

9．我们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

保证。 

10．评估报告的使用仅限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与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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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就委托方拟

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1．评估目的：确定燕发旺、茹灵龙所持有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收购提供价值

参考意见。 

2．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燕发旺、茹灵龙所持有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

发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由此而涉及的评估范围为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

司申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3．评估基准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 

4．评估方法与价值标准：本次评估遵照中国有关资产评估的法令、法规，遵循独

立、客观、科学的工作原则和持续经营原则、替代性原则、公开市场原则等有关经济

原则，依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现行市场价格标准，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

为前提，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采用收益法进行了验证。评估选取的价值类型为

市场价值。 

5．评估结论：本公司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勘

察核实，对企业经营、财务、规划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对委托方和被评估

企业提供的法律性文件、财务记录等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核实、查证、估算、分析

和调整等必要的评估程序，委估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评估结论

如下： 

在本评估报告所列的假设条件下，委估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49%

股权价值为人民币 70,079.51 万元（小数点后保留二位）。 

所涉及被评估企业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的

评估结果如下： 

（一）资产基础法 

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企业持续经营前提下，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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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会计师事务所对被评估企业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进行了基准日会计报表

专项审计，并出具了鲁正信审字(2013)第 30号审计报告，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为 46,200.04

万元，总负债 19,955.39 万元，净资产为 26,244.64 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162,974.81 万元，总负债 19,955.39 万元，净

资产为 143,019.42 万元，净资产增值 116,774.77 万元，增值率 444.95%。评估结论具

体情况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及评估明细表。 

被评估企业：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6,500.37 6,500.37   

2 非流动资产 39,699.66 156,474.43 116,774.77 294.15%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5 长期应收款     

6 长期股权投资     

7 投资性房地产     

8 固定资产 12,866.97 18,117.16 5,250.19 40.80% 

9 在建工程 88.45 88.45   

10 工程物资     

11 固定资产清理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13 油气资产     

14 无形资产 19,205.44 132,551.60 113,346.16 590.18% 

15 开发支出     

16 商誉     

17 长期待摊费用 5,701.74 5,701.74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37.06 15.48 -1,821.58 -99.16%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 资产总计 46,200.04 162,974.81 116,774.77 252.76% 

21 流动负债 8,773.39 8,773.39   

22 非流动负债 11,182.00 11,182.00   

23 负债合计 19,955.39 19,955.39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6,244.64 143,019.42 116,774.77 444.95% 

（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 

（二）收益法 

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企业持续经营及本报告所列假设条件下，山

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 26,244.64 万元，采用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43,200.00 万元（取整），增值额为 116,955.36 万

元，增值率为 445.64%。 

（三）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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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是以被评估企业各项资产、负债基准日公允价值为基

础，其中的采矿权价值，由委托方另行委托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采矿权

单独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经纬评报字（2013）第 084 号《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

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采矿权评估值为 132,551.60 万元、评估对象为采矿

权、评估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因此该结果是被评估企业基准日现状以及未来采矿

收益的综合体现。 

同时，本次评估时也采用收益法进行了验证，收益法评估结果与资产基础法评估

结果差异为 180.58 万元，差异率 0.13%，表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是合理的，因此本

次评估结果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综上，经折算，委估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价值为

70,079.51 万元。 

6．本评估结论仅对委托方拟收购燕发旺、茹灵龙所持有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

业有限公司 49%股权之经济行为有效。本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一年，即自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止。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7．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评估中，委托方另行委托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采矿权单独

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经纬评报字（2013）第084号《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

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采矿权评估值为132,551.60万元），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

估，由于在评估目的、评估方法、评估对象、价值标准及价值内涵等方面，与我们的

评估报告口径一致，我们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引用了该评估结论； 

（2）本次评估中，在进行收益法验证时，我们是以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中相关预测参数为基础，并根据企业基准日实际状况进行

了部分调整，主要包括：对固定资产按企业会计政策进行折旧处理、结合现行固定资

产规模预计未来资本性支出、营运资本增加、经营期末资产回收情况，对折现率由于

评估对象是企业股权而采用wacc模型下的参数，其他诸如未来收益期、产销量、销售

单价、营业成本中的大部分预测参数均与采矿权评估机构的所选用参数一致，最终进

行企业期后收益预测并确定委估股权评估价值；如期后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与本次评估

所预测参数出现较大差异应重新测算并调整相应评估值； 

（3）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经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

工作领导组批复由山西灵石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彭张煤矿有限公司及部分

空白地兼并重组而成，整合前的原山西灵石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灵石彭张煤矿

有限公司矿区范围均已缴清采矿权价款，该矿2011年备案的新增资源储量应缴采矿权

价款为13683.80万元，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18日与灵石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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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源局签订了《兼并重组煤矿企业矿业权价款分期缴纳合同书》，约定共分五期缴纳，

矿山截至目前累计已缴纳了采矿权价款总额为9163.60万元（含整合前价款），未缴纳

资源价款余款10,683.80万元已计入长期应付款中； 

（4）截止评估基准日，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对永泰能源全资子公司

华瀛山西存在股权质押和采矿权抵押担保，情况如下： 

借款单位 借款银行 借款金额（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担保方式 

华瀛山西 
华鑫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29,500.00 2012.11.08 2014.11.07 

永泰能源、永泰

控股担保、新安

发 51%股权质

押、采矿权抵押

担保 

 

（5）本次评估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无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均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对于此部份房产的权属无法进行核实，同时评估时对该部分未

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的面积按实际测量面积计算，如评估时点后，经法定房产测

绘机构测定的面积数量有差异，应调整相应的评估结果； 

（6）本次评估中，存货资产及符合扣除增值税条件的机器设备评估价值中均不包

含增值税；  

（7）本次评估时未考虑委估股权由于具有控制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产生的溢价

或者折价对评估结果的影响，也未考虑委股权流动性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8）本次评估未考虑此次股权收购涉及的相关税费。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产

评估报告书全文，同时提请评估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假设、限制使用条

件以及特别事项说明。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涉及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价值评估报告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６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涉及的 

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价值评估报告 

苏中资评报字(2013)第 39 号 

正  文 

一、绪言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贵单位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

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

托方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于评估基准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作如下报告。 

 

二、资产评估委托方、产权持有者、被评估企业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概况 

（一）资产评估委托方 

公司名称：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股票代码：600157 

公司住所：山西省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南 110 号 

注册号：140000110109740 

法定代表人：王金余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67,559,530 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 1,767,559,530 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煤矿及其他矿山投资；电厂投资；新能源开发与投资；股权投资；技

术开发与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房屋出租；煤制品、煤矸石的销售。 

该公司前身为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7 月，于 1998 年 5 月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由山东省泰安市迁至山西省灵石县，公司

名称变更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旗下现有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江苏

永泰发电有限公司、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新疆

永泰兴业能源有限公司、北京润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凯达中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等子公司。 

（二）产权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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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收购涉及的产权持有者为燕发旺（46.55%股权）、茹灵龙（2.45%股权）。 

燕发旺：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14240119621106****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通讯地址：灵石县英武乡彭家原村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茹灵龙：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14243319650306**** 

住所：山西省灵石县城区 

通讯地址：灵石县英武乡彭家原村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三）被评估企业 

（1）企业概况 

公司名称：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灵石县英武乡彭家原村 

注册号：140000105962749 

法定代表人：茹灵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 亿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1.5 亿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5 月 26 日 

  （2）企业历史变革 

1、2000 年设立 

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的前身是灵石县英武乡新长征煤矿，于 2000 年

5 月 26 日取得灵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

万元，投资人为灵石县英武乡人民政府，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 

2、2003 年增资 

2003 年 6 月 10 日，灵石县英武乡人民政府修改灵石县英武乡新长征煤矿企业章

程，变更注册资本至 130 万元。此次增资由灵石立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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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报告（灵立会事验字（2003）第 0096 号），确认新增注册资本 50 万元已由灵石县

英武乡人民政府以货币资金缴足。同时，晋中兴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晋中兴元评

[2003]0100 号评估报告，确认截止评估基准日 2003 年 4 月 30 日，灵石县英武乡新长

征煤矿固定资产评估值为 808,487 元。 

3、2007 年改制及增资 

2007 年 3 月，灵石县英武乡新长征煤矿进行公司制改制。根据《灵石县英武乡新

长征煤矿改制方案》，灵石县英武乡新长征煤矿净资产评估值为 26,018,486.7 元，原

投资人灵石县英武乡人民政府将净资产评估值中 13,260,000 元转让给燕生旺，净资产

评估值中 12,758,486.7 元转让给茹灵龙，燕生旺和茹灵龙以受让的净资产为改制后公

司的出资。改制后，灵石县英武乡新长征煤矿更名为“山西灵石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投资人由灵石县英武乡人民政府变更为燕生旺、茹灵龙，注册资本由 130 万元变更为

2,600 万元，企业性质由集体所有制变更为有限公司。 

改制过程中，灵石县英武乡人民政府于 2007 年 3 月 25 日出具了《关于对灵石县

英武乡新长征煤矿改制的批复》（英政发（2007）第 39 号），根据批复意见，同意灵石

县英武乡新长征煤矿的改制方案，确认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灵石县英武乡新长征煤

矿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6,018,486.7 元。灵石县中小企业局出具了《关于对灵石县英武

乡新长征煤矿改制的批复》对本次改制方案进行了确认。 

2007 年 3 月 23 日，灵石金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灵石金

达评[2007]0021 号），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06 年 12 月 31 日灵石县英武乡新长征煤

矿净资产为 26,018,486.7 元。2007 年 4 月 19 日，灵石立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了本次改制的验资报告（灵立会验字[2007]（0025）号），确认注册资本 2,600 万元已

到位。 

此次改制后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燕生旺 1,326 51 

2 茹灵龙 1,274 49 

 合计 2,600 100 

4、2010 年增资及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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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 8 日，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燕生

旺将持有的出资额 1,326 万元，以 1,326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燕发旺；茹灵龙将持有的出

资额 1,274 万元中的 906.5 万元，以 906.5 万元价格转让给燕发旺，保留 367.5 万元出

资额；同意新增法人股东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以

货币增加注册资本 7,650 万元；燕发旺增加注册资本 4,750 万元，其中货币出资

47,192,907 元，以其拥有的灵石县英武乡彭张煤矿实物资产出资 307,093 元。该次增资

后，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2,600 万元变更为 15,000 万元，公

司名称变更为“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介休永信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增资出具了介休永信评报字[2010]第 00009 号报告

（评估基准日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对燕发旺用于出资的灵石县英武乡彭张煤矿实

物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值为 307,093 元。灵石正泰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增资出具了

验资报告（灵正会验字[2010]032 号），确认新增注册资本 12,400 万元已到位。 

截止评估基准日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 7,650.00 51.00 

2 燕发旺 6,982.50 46.55 

3 茹灵龙 367.50 2.45 

 合计 15,000.00 100.00 

 

（3）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煤炭开采（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16 日） 

（4）企业经营状况 

公司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评审备案的保有煤炭资源储量为（122b）+（333）3959.00

万吨；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保有煤炭资源储量为（122b）+（333）量 3942.00 万吨；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3801.70 万吨；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1865.70 万吨；生产规模

60.00 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约 22.21 年，产品方案为原煤（肥煤）。 

（5）近 2 年来企业的资产、负债、财务状况  

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证载生产能力为 60 万

吨。2011 年和 2012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0,385.88 万元和 21,378.21 万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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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8.33 万元和 320.24 万元。 

根据正源和信出具《审计报告》（鲁正信审字（2013）第 0030 号），银源新安发

最近两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1、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6,500.37   14,201.15  

非流动资产  39,699.66   26,071.46  

流动负债  8,773.39   14,947.64  

非流动负债  11,182.00   -    

所有者权益  26,244.64   25,324.97  

资产总额  46,200.04   40,272.61  

2、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21,378.21   20,385.88  

营业成本  10,985.74   10,071.55  

营业利润  551.89   7,059.40  

利润总额  535.50   6,556.60  

净利润  320.24   4,948.33  

 

截至评估基准日，公司经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后的总资产

为 46,200.04 万元，总负债 19,955.39 万元，净资产为 26,244.64 万元。 

（四）委托方和产权持有者、被评估企业关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灵石银源煤焦

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

限公司 51%股权。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燕生旺、茹灵龙无投资等关系。 

（五）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除委托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外，其他的评估报告使用者还包括本次股权收购

所必须涉及的其他相关当事方及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需报送的相关部门。 

 

三、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目的为：确定燕发旺、茹灵龙所持有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

司 49%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提供

价值参考意见。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涉及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价值评估报告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１１ 

四、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的评估对象为燕发旺、茹灵龙所持有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

司 49%股权价值，由此而涉及的评估范围为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申报的

全部资产以及相关负债。其账面资产负债具体类型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1 流动资产 6,500.37 

2 非流动资产 39,699.66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5 长期应收款  

6 长期股权投资  

7 投资性房地产  

8 固定资产 12,866.97 

9 在建工程 88.45 

10 工程物资  

11 固定资产清理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13 油气资产  

14 无形资产 19,205.44 

15 开发支出  

16 商誉  

17 长期待摊费用 5,701.74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37.06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 资产总计 46,200.04 

21 流动负债 8,773.39 

22 非流动负债 11,182.00 

23 负债合计 19,955.39 

 

 

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是以经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调整后的资产、负债进行申报的。上述资产、负债的评估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范围一

致。 

（一）委估主要资产情况 

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采矿权。 

本次评估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位于山西灵石县英武乡彭家原村宗

地上的地面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井巷工程等工程共计 281 项，其中：房屋建筑物共

有 84 项，主要为办公楼、生产调度楼、主井口地下人行通道、磅房及磅基、绞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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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宿舍、副井口充灯房、火药库、机修车间、门房、职工食堂、油库、竖井平房、

锅炉房、风井配电房等，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12752.23m2，其中有 13 项已并入相应房

屋中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均未办理房屋产权证。构筑物主要地面煤场毛石坝、煤场

防尘墙工程、消防水池、围墙、道路、毛石挡墙、石坝、火药库围墙、摩托车棚、通

矿公路、工业广场场地硬化、绿化等共计 92 项，其中 10 项已并入相应项目中评估，1

项转设备评估。 

以上的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竣工于 2004 年 12 月至 2011 年 7 月等不同时期，房屋

结构除少量房屋为框架结构外，大部分为砖混结构、部分为简易结构，房屋建筑物维

护保养状况一般，具体详见评估明细表。 

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井巷工程主要有斜井井筒、轨道巷、回风巷、

10#皮带巷、运输顺槽、10#皮带巷回风绕道、付井筒、立井回风井、水仓、中央水泵

房、中央变电所、中央变电室等共计有 103 项，其中原英武乡彭张煤矿井巷因煤矿兼

并、重组、整合于 2010 年 10 月井口及井巷有 11 项已封坑填埋，原新长征矿井有 13

项井巷封坑不再使用，有 39 项井巷为井巷工程费用已并入相应巷道中评估，有一项转

入设备中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井巷工程共开拓总长度为 29,185 m。井巷工程开拓于

2009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等不同时期。井巷工程根据工程地质条件、岩石硬度系数

的不同及使用功能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开拓断面方式、不同的支护方式以满足矿井

煤矿生产需要，井巷、井筒支护方式主要有料石砌碹、喷锚网、钢架棚、砌墙钢梁等

不同方式。 

公司机器设备主要为：掘进机、采煤机、刮板运输机、皮带运输机和绞车等，配

套设备主要为通风系统、变配电系统、瓦斯等监控系统、锅炉系统等；电子设备主要

为空调、电脑、打印机和办公家具等；运输设备主要为轿车、货车等。设备大多为 2010

年以后购置并投入使用，设备维护保养一般，三班制，设备的总体成色一般。 

（二）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本次企业申报的帐面记录的无形资产主要为采矿权（数量 1 项，账面金额 19,205.44

万元，采矿许可证号：C1400002009111220045957；采矿权人：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

业有限公司；地址：晋中市灵石县；矿山名称：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煤，2#-11#；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60.00 万吨/年；矿区面积：5.7698 平方千米；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肆年，自 2012 年

10 月 8 日至 2016 年 10 月 8 日；发证机关：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已另行委托具备矿

业权评估资质的机构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单独评估。除此以外，未申

报其他无形资产。 

（三）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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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企业未申报评估表外资产。 

（四）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的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 

1、本次评估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是以经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调整后的资产、负债进行申报的，涉及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见附

后审计后报表。 

2、 本次评估中，涉及资产类型为无形资产—采矿权，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

有限公司数量1项，账面金额19,205.44万元。 

委托方另行委托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采矿权单独进行了评估，并出

具了经纬评报字（2013）第082号《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

报告书》（采矿权评估值为132,551.60万元），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引用了该评估结果，

相关情况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5号时代之光名苑D座1502室； 

法定代表人：刘忠珍；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1999]00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编号：110000001141686。 

（2）、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简介 

采矿许可证号：C1400002009111220045957；采矿权人：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

有限公司；地址：晋中市灵石县；矿山名称：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经

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煤，2#-11#；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60.00万吨/年；矿区面积：5.7698平方千米；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肆年，自2012年10

月8日至2016年10月8日；发证机关：山西省国土资源厅。 

开采深度：由981.98米至619.98米标高。 

根据中矿联储评字[2012]193号“《山西省灵石县新安发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评审意见书”、《山西省灵石县新安发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备案的储量估

算范围为采矿许可证平面范围、限采标高范围。根据“《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

公司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修改版）》评审意见书”，矿区评审通过的设计开发利用

资源储量范围与备案的储量估算范围一致。 

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经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

领导组批复由山西灵石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彭张煤矿有限公司及部分空白

地兼并重组而成，整合前的原山西灵石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灵石彭张煤矿有限

公司矿区范围均已缴清采矿权价款，该矿2011年备案的新增资源储量应缴采矿权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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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3683.80万元，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18日与灵石县国土资

源局签订了《兼并重组煤矿企业矿业权价款分期缴纳合同书》，约定共分五期缴纳，矿

山截至目前累计已缴纳了采矿权价款总额为9163.60万元（含整合前价款）。未缴纳资

源价款余款10,683.80万元已计入长期应付款中。 

矿区西北部为红杏广进宝煤业，东北部为华瀛天星泊沟煤业，东部为银源新生煤

业，西南部、南部为空白区，与相邻井田无越界现象。矿区与周边矿业权区均无矿权

重叠，不存在矿界纠纷。 

截至评估基准日，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对永泰能源全资子公司华瀛

山西存在股权质押和采矿权抵押担保，情况如下： 

借款单位 借款银行 借款金额（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担保方式 

华瀛山西 
华鑫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29,500.00 2012.11.08 2014.11.07 

永泰能源、永泰

控股担保、新安

发 51%股权质

押、采矿权抵押

担保 

相关税费，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等的缴

纳，企业按照国家和山西省有关规定按收入或开采吨量按时申报缴纳。 

主要评估参数见本报告附件【经纬评报字（2013）第082号】《山西灵石银源新安

发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摘要复印件。 

 除上述之外本次评估中未涉及引用其他机构的结论。 

 

五、价值类型和定义 

根据评估目的和采用的评估方法，本次评估中选取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

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六、评估基准日 

经协商确定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该基准日是由资产评估委托方根据经济行为的需要综合考虑后确定的。 

 

七、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我公司与委托方签订的《评估业务约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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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股权收购的董事会决议书。 

(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2．《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有关财务会计的法律、法规；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291-1999《房地产估价规范》； 

5．《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6．《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7．《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8．《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9．《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10．《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等。 

(三)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 

3．《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5．《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 

6．《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 

7．《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 

8．《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9．《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等。 

 (四) 产权依据 

1．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公司章程； 

2．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资产权属等证明文件。 

(四)取价依据 

1．有关设备订货合同，财务原始凭证； 

2．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财务资料及其他资料； 

3． 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有关基建方面的资料； 

4．《山西省关于调整山西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中人工单价的通知》（晋建标字

[2008]115 号文）； 

5．《山西省建筑工程消耗定额》（2005 年）； 

6．《山西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2005 年）； 

http://www.cas.org.cn/pgbz/pgzc/72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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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山西省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2005 年）； 

8．《山西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2005） 

9．山西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05 年）； 

10．《山西省工程造价信息》； 

11．《2013 年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12．《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13．《机械工业建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各项概算结算》； 

14．评估人员现场勘察收集的资料； 

15．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相关的评估资料。 

 

八、评估方法 

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

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它具有评估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评估结

果说服力强的特点。收益法虽然没有直接利用市场参照物，但它强调的是企业整体资

产的预期盈利能力，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是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

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重置的角度间接地评价资产的市场价值。 

本次评估不考虑采用市场法，主要是因为被评估企业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

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比较起来相对封闭，无法获得可比且有效的市场参照对象，同时由

于其市场公开资料较为缺乏，亦无法获得可比且有效的市场参照对象，故难以采用市

场法； 

根据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的行业特征、经营环境以及企业自身的持

续经营能力、获利能力、资产质量，其收益具有连续可预测性，具备采用收益法的条

件； 

委托方另行委托了具备矿业权评估资质的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采矿

权单独进行了评估，评估对象为采矿权，评估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 

综合上述情况上，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同时采用收益法进行验证，

最终确定委估股东部分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 

（A)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

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现分项说明如下： 

 (一)流动资产评估 

    流动资产区分不同项目，分别采用相应的方法进行评估。 

1．货币资金：现金，评估人员会同被评估单位主管会计人员监盘库存现金，制定

“库存现金盘点表”，并根据实存金额推算评估基准日的应存金额，与现金日记账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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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核对，按核对无误后账面值确定评估值。银行存款通过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核对，并向银行发函询证，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2．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通过函证或替代程序进行核实，在核

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同时考虑了评估坏账风

险损失，测算方法及依据与审计相同，故坏账风险损失评估值同审定的坏账准备。 

3．存货：该公司的存货为原材料。 

存货为原材料。分布于公司仓库内。评估人员首先核对了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与

原材料明细账的金额；然后，对存货进行全面的抽查盘点，并详细了解存货的品质状

况和适用情况，经了解和现场查勘，存货均正常适用。 

原材料：原材料主要有各类备品配件等辅助材料。经现场抽查盘点，核实其数量

及质量。如有呆滞积压材料，按市场可变现价确定评估值。对于正常的原材料按市场

价加上合理的费用进行评估，近期该类材料进出较快，市场价格变化不大，经测算与

帐面成本接近，本次评估按核实后的帐面值作为评估值。 

 (二)固定资产评估 

1．建筑物：  

一）概况 

本次评估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位于山西灵石县英武乡彭家原村宗

地上的地面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井巷工程等工程共计 281 项，其中：房屋建筑物共

有 84 项，主要为办公楼、生产调度楼、主井口地下人行通道、磅房及磅基、绞车房、

职工宿舍、副井口充灯房、火药库、机修车间、门房、职工食堂、油库、竖井平房、

锅炉房、风井配电房等，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12752.23m2，其中有 13 项已并入相应房

屋中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均未办理房屋产权证。构筑物主要地面煤场毛石坝、煤场

防尘墙工程、消防水池、围墙、道路、毛石挡墙、石坝、火药库围墙、摩托车棚、通

矿公路、工业广场场地硬化、绿化等共计 92 项，其中 10 项已并入相应项目中评估，1

项转设备评估。 

以上的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竣工于 2004 年 12 月至 2011 年 7 月等不同时期，房屋

结构除少量房屋为框架结构外，大部分为砖混结构、部分为简易结构，房屋建筑物维

护保养状况一般，具体详见评估明细表。 

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井巷工程主要有斜井井筒、轨道巷、回风巷、

10#皮带巷、运输顺槽、10#皮带巷回风绕道、付井筒、立井回风井、水仓、中央水泵

房、中央变电所、中央变电室等共计有 103 项，其中原英武乡彭张煤矿井巷因煤矿兼

并、重组、整合于 2010 年 10 月井口及井巷有 11 项已封坑填埋，原新长征矿井有 13

项井巷封坑不再使用，有 39 项井巷为井巷工程费用已并入相应巷道中评估，有一项转

入设备中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井巷工程共开拓总长度为 29,185 m。井巷工程开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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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等不同时期。井巷工程根据工程地质条件、岩石硬度系数

的不同及使用功能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开拓断面方式、不同的支护方式以满足矿井

煤矿生产需要，井巷、井筒支护方式主要有料石砌碹、喷锚网、钢架棚、砌墙钢梁等

不同方式。 

具体的房屋成新状况详见固定资产评估明细表。 

二）评估方法 

根据委估对象的特点、评估目的、用途性质及市场因素，对位于山西省灵石县翠

峰镇河州村仓库沟宗地上的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测算委估对象

在评估基准日的现值。 

重置成本法：指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的全部

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得到的差

额作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从中确定委估对象价值的方法；或首先估算被评估资产

与其全新状态相比有几成新，即求出成新率，然后用全部成本与成新率相乘，得到的

乘积作为评估值，该方法基本公式如下： 

委估对象价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A、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 

在评估中以工程决算、概算指标为依据，根据现场勘测，结合所评物业的结构构

造情况，按现行工程造价计价程序，考虑必要的综合前期费、前期附加费，据以确定

评估原值。 

1. 计算公式 

建安工程造价＝直接费（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措施项目费＋企业管理费

＋规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危险作业意外伤害险＋住房公积

金等）＋利润＋动态调整（地区差价）＋税金＋水电工程造价 

评估原值＝建安工程造价＋综合前期费＋配套规费＋资金成本 

评估净值＝评估原值×成新率 

2. 有关重置成本参数的确定 

⑴ 料差价 

依据《山西省工程造价信息》公布的山西省长治市 2012 年 12 月的建筑工程材料

指导价，确定本次评估辅材差价系数及主要材料差价。 

⑵水电工程造价 

有水电工程决算的，依据原工程决算调整确定其造价；没有水电工程决算的，根

据现场了解、勘察所包括的内容，参考同类建筑的水电费用确定其造价。 

⑵ 合前期费 

前期费用考虑了建设单位管理费、勘察设计费、地质勘探费、工程监理费、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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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费、环境评价费、招投标管理费等。在评估中，依据委估房屋的实际情况，以

适当的比例确定前期费用。在本次评估中，依据所估物业的实际状况，确定工程前期

费用为建筑工程造价的 8.5%。 

 ⑷配套规费 

依据山西省和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对有房屋产权证的，在评估中我们考虑当地

了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基金等内容。对无房屋产权证房屋建筑物本

次评估不考虑该部分规费。 

⑸资金成本 

建设周期按所评估工程的工程量及建筑物规模，参照《全国统一建筑安装工程工

期定额》（2000 年），确定工程建设工期，采用基准日银行所公布的贷款利率，评估时

按正常建设期均匀投入的方式测算资金成本。 

3. 成新率的确定 

评估人员通过现场勘察，对建筑物的地基、柱梁、楼面、屋盖、墙体等承重构件、

围护结构、内外粉刷、门窗、楼地面等装饰工程及水电配套设施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观

测记录，并区分不同的工程结构进行分析比较，同时结合所评物业的购造年限及平时

的维护保养和使用状况等因素，参照建设部有关房屋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年限和房屋新

旧程度鉴定的有关规定，对房屋采用年限法和分值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其成新率，对

构筑物采用年限法确定其成新率。 

⑴年限法 

成新率Ｘ1=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⑵分值法 

成新率Ｘ2＝结构部分合计得分×Ｇ＋装修部分合计得分×Ｓ＋设备部分合计得分

×Ｂ 

式中：Ｇ—结构部分的分值权数； 

      Ｓ—装修部分的分值权数； 

      Ｂ—设备部分的分值权数。 

(3)综合成新率 

成新率Ｘ＝Ｘ1×40%+Ｘ2×60%  

4.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净值＝评估原值×成新率 

B、井巷工程 

本次井巷工程的评估，是在假设委托方和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各项井巷工程的尺寸、

量度、数量等资料均真实可靠的基础上进行的。评估人员依据委托方和被评估企业所

提供的井巷工程资料，限于客观条件限制，评估人员只对井巷工程进行了现场局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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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对，并未对所有井巷进行全部勘查。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并结合所评物

业的结构构造情况，根据各种井巷所开挖岩石硬度系数、开拓方式、竖井、斜井、平

巷、硐室等开拓的断面尺寸、开拓方式、支护方式等重新计算工程量，参照《煤炭建

设井巷工程消耗量定额》（2007 年）、《煤炭建设井巷工程概算定额》（2007 年）、《煤炭

建设井巷工程辅助费综合定额》（2007 年）、《煤炭建设井巷工程辅助费基础定额》（2007

年）、《煤炭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及煤炭建设其他费用规定（修订）》[中煤建协字[2011]72

号]及当地颁布的相关工程造价文件资料重新编制计算各种井巷工程造价,并考虑必要

的综合前期费，据以确定评估原值。 

1）计算公式 

井巷工程工程造价＝直接工程费（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技术措施费＋企

业管理费＋利润＋组织措施费＋其他项目费＋地区差价＋规费＋税金 

井巷工程评估原值＝井巷工程工程造＋综合前期费＋资金成本 

井巷工程评估净值＝井巷工程评估原值×成新率 

2）有关重置成本参数的确定 

（1）材料差价 

依据《山西省工程造价信息》公布的长治市 2012 年 12 月的建筑工程材料指导价，

确定本次评估辅材差价系数及主要材料差价。 

（2）人工差价：依据依据中煤建协字[2012]54 号相关文件进行调整。 

（3）综合前期费 

前期费用考虑了建设单位管理费、勘察设计费、地质勘探费、工程监理费、可行

性研究费、环境评价费、招投标管理费、临时设施费、工程保险费等。在评估中，依

据委估房屋的实际情况，以适当的比例确定前期费用。在本次评估中，依据所估物业

的实际状况，确定工程前期费用为建筑工程造价的 8.5%。 

（4）资金成本 

建设周期按所评估工程的工程量及建设规模，参照《煤炭矿井、选煤厂工程项目

建设工期定额》，确定井巷工程建设工期，采用基准日银行所公布的贷款利率，评估时

按正常建设期均匀投入的方式测算资金成本。 

3）成新率的确定 

评估人员通过现场勘察，对各种井巷工程岩石硬度系数、工程结构、开挖断面尺

寸、开拓方式、支护方式及水电配套设施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观测记录，并区分不同的

工程结构进行分析比较，同时结合所评物业的购造年限及该项井巷工程的维护保养和

使用状况等因素，根据该煤矿资源储量及生产规模确定该矿井巷道的经济服务年限为

21.31 年计算矿井的成新率。 

⑴年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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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率Ｘ1=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⑵观察法 

成新率Ｘ2＝观察结构得分×Ｇ 

(3)综合成新率 

成新率Ｘ＝Ｘ1×40%+Ｘ2×60%  

4）评估值的确定 

井巷工程评估净值＝井巷工工程评估原值×成新率 

2、设备评估： 

一）概况： 

1） 本次评估山西灵石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申报设备共计 370 项。其中机器设备

285 项，车辆 21 项，电子设备 64 项。申报设备的账面原值为 68,920,307.86 元，账面

净值为 47,243,985.42 元。 

2） 本次评估申报设备主要分布于山西灵石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矿区主井、副井、

巷道、回采面、井上调度室、变配电房、仓库、管理办公室等地。 

3） 公司主要生产设备为掘进机、采煤机、刮板运输机、皮带运输机和绞车等，

配套设备主要为通风系统、变配电系统、瓦斯等监控系统、锅炉系统等；电子设备主

要为空调、电脑、打印机和办公家具等；运输设备主要为轿车、货车等。设备大多为

2010 年以后购置并投入使用，设备维护保养一般，三班制，设备的总体成色一般。 

4）采煤简要工艺流程为：采煤设备→ 刮板运输机 → 皮带机 → 选矸设备 → 煤

场 

5）该公司供电为双电源供电，供电电压等级为 10KV。 

6）设备维护日常保养由操作人员进行，维修人员进行全公司巡检、维修。设备维

护保养按该公司《设备管理规程》及省有关设备维护保养的标准执行。 

二）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法：指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的全

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得到的

差额作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从中确定委估对象价值的方法。现分项说明如下：  

1）重置全价的确定 

重置全价由现行市场购置价、运杂费及安装调试等费用构成，（其中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08 年）》规定其增值税进项税额可抵扣的设备，其重置

全价中已扣除增值税）。 

① 凡能查询评估基准日市场购买价的国产设备以国内市场购置价加上运杂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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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调试费等确定设备的重置全价，不需安装调试的设备，其安装调试费率为零。 

② 对无现行价格可询的设备，依据其性能、特点及技术参数在与其类似的物品比

较的基础上进行修正，用类比法确定其确定评估原值或直接以二手价作为其评估值。 

③ 运输车辆以其现行购置价格加车辆购置税及其他费用确定重置全价。 

④ 大型设备考虑一定比例的资金成本和其它前期费用。 

本次评估根据被评设备的特点，结合行业规定考虑一定的运杂费和安装调试费。

具体如下： 

A. 对于设备的运杂费，我们根据设备产地与目的地路途的远近，参照《资产评估

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按设备总价的一定比例进行估算。 

B. 对于设备的安装调试费，根据设备自身重量、工艺要求的复杂程度等因素，依

据原机械工业部《机械建设工程概算定额》中的有关费用指数进行测算后按设备总价

的一定比例综合确定。 

2）成新率的确定 

① 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 

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采用年限法和现场勘察法确定综合成新率，年限法通过已使

用年限和经济使用年限（经济寿命）计算年限成新率。现场勘察法通过现场勘察机器

设备运行状况，同时考虑设备的维护保养情况、现有性能、精度状况、常用负荷率、

原始制造质量、外观及完整性、大修技改情况、所处环境等确定勘察成新率。 

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成新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年限成新率=（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综合成新率=年限成新率×40%+勘察成新率×60% 

② 运输设备： 

运输设备的成新率主要根据国家经贸委、公安部等四部委《关于调整汽车报废标

准若干规定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考虑其实际行驶里程和工作年限，取其二者中较低

者，再结合现场勘察综合确定综合成新率。 

运输设备成新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年限成新率=（规定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规定使用年限×100% 

里程成新率=（规定行驶里程-已行驶里程）÷规定行驶里程×100% 

综合成新率=Min（年限成新率，里程成新率）×40%+勘察成新率×60% 

3）评估净值的确定 

用类比确定的二手价作为其评估价值或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评估净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三)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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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的在建工程为民爆物品储存库，目前已基本完工待验收，按核实后金额

确定评估值。 

(四)无形资产 

本次评估的无形资产为无形资产—采矿权，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数

量 1 项，账面金额 19,205.44 万元。 

采矿许可证号：C1400002009111220045957；采矿权人：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

有限公司；地址：晋中市灵石县；矿山名称：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经

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煤，2#-11#；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60.00 万吨/年；矿区面积：5.7698 平方千米；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肆年，自 2012 年

10 月 8 日至 2016 年 10 月 8 日；发证机关：山西省国土资源厅。 

委托方另行委托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采矿权单独进行了评估，并出

具了经纬评报字（2013）第 082 号《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

估报告书》（采矿权评估值为 132,551.60 万元），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由于在评

估目的、评估方法、评估对象、价值标准及价值内涵等，与我们的评估报告口径一致，

我们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引用了该评估结论。 

该采矿权评估情况详见经纬评报字（2013）第 082 号《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

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五)长期待摊费用 

本次评估的长期待摊费用为英武乡农村财务服务中心拆迁补偿款，按产量进行摊销，

本次评估按核实后摊余金额确定评估值。 

（六）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是包括由于计提坏账准备、减值准备等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而形成。对计提的坏账准备，由于评估时保留了坏账准备作为评估风险损失，故按核

实后金额确定评估值。对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由于固定

资产已按照实际进行了评估确认，故不再保留，评估金额为零。 

  (七)负债评估 

本次评估的负债均为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其

他应付款、应交税费、长期应付款等。本次评估中根据其实际应承担的负债金额确

定评估值。 

(B)收益法 

 

收益法是通过估算委估资产在未来的预期收益，并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现成现值，

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中，在进行收益法验证时，我们是以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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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中相关预测参数为基础，并根据企业基准日实际状况进行了部

分调整，主要包括：对固定资产按企业会计政策进行折旧处理、结合现行固定资产规

模预计未来资本性支出、营运资本增加、经营期末资产回收情况，对折现率由于评估

对象是企业股权而采用 wacc 模型下的参数，其他诸如未来收益期、产销量、销售单价、

营业成本中的大部分预测参数均与采矿权评估机构的所选用参数一致，最终进行企业

期后收益预测并确定委估股权评估价值。 

（一）收益法评估基本思路 

1． 对公司主营业务及相关经营主体的收益现状以及市场、行业、竞争等环境因素

和经营、管理、成本等内部条件进行分析； 

2． 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对评估过程和评估结论具有影响的相关事项进行必要的

分析调整； 

3． 根据对公司的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分析，判断其是否存在溢余资产、非经营性

资产负债； 

4． 对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负债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单独进行评估； 

5． 选择适合的评估模型—本次评估选取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计算企业整体

价值（即净资产价值和付息债务的价值之和），再扣减企业的付息债务价值，并加计溢

余资产评估值、非经营性资产负债评估值、单独评估的长期投资股权价值，得出委估

企业的净资产价值； 

6． 对公司主营业务及未来收益进行合理的预测： 

(1) 营业收入的测算； 

(2) 有关营业税金、成本、费用的测算； 

(3) 按照上述营业收入及相关成本费用的预测数据，计算得出企业利润总额； 

(4) 分析、测算未来相关年度的企业所得税，计算企业的净利润； 

7． 预测企业未来一段时期的营运资本增加额； 

8． 区别更新现有固定资产的资本性支出和扩大经营规模增加的资本性支出，预测

企业未来一段时期的资本性支出； 

9． 预测计算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 

10．确定本次评估适用的折现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11．根据评估模型和确定的相关参数估算企业的企业整体价值，再扣减企业的付息

债务价值，并加计单独评估的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单独评估的长

期投资股权价值，得出委估企业的净资产价值。 

（二）收益法其基本计算公式 

收益法的基本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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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收益计算年期，1、2、3…+∞，i 为整数。 

P：评估价值 

Ri：未来第 I 个的预期收益 

r：折现率 

在采用收益法评估中，要求被评估企业价值内涵和运用的收益类型以及折现率的

口径一致。 

1．关于收益类型自由现金流 

本次评估采用的收益类型为企业全部资本所产生的经营性自由现金流，企业自由

现金流量指的是归属于包括股东和付息债务的债权人在内的所有投资者的现金流量 , 

其计算公式为：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 税后净利润 + 折旧与摊销 + 利息费用(扣除税务影响后)

－资本性支出－净营运资金变动。 

2．关于折现率 

本次评估采用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作为自由现金流的折现率。企

业的融资方式包括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如股东投资、债券、银行贷款、融资租赁和

留存收益等）。债权人和股东将资金投入某一特定企业，都期望其投资的机会成本得到

补偿。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指将企业股东的预期回报率和付息债权人的预期回报率按

照企业资本结构中所有者权益和付息债务所占的比例加权平均计算的预期回报率。

WACC 的计算公式为： 

WACC= (E÷V)×Ke＋(D÷V)×(1-t)×Kd 

E为权益的市场价值 

D为债务的市场价值 

V=E+D 

Ke为权益资本成本 

Kd为债务资本成本 

t为被评估企业的综合所得税税率 

3．关于收益期 

本次评估采用有限年期（矿山服务年限）作为收益期。 

本次评估通过将自由现金流折现还原为基准日的净现值，确定出评估基准日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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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整体价值（即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和付息债务的价值之和），再扣减企业的付息债务

价值，并加计溢余资产评估值、非经营性资产负债评估值、单独评估的长期投资股权

价值，得出委估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九、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及情况 

本公司接受资产评估委托后，选派资产评估人员，组成评估项目小组，于 2013 年

2 月 17 日布置评估申报工作，2013 月 2 月 18 日正式进驻企业，开始评估工作，2013

年 3 月 15 日完成现场工作，2013 年 4 月 15 日出具评估报告书，具体过程如下： 

（一）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承接评估业务时，通过与委托方沟通、查阅资料或初步调查等方式，明确委托方

和被评估企业、评估报告使用者等相关当事方、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基本情况和评估

范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二）签订业务约定书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综合分析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评价项目风险，确定

承接评估业务后，与委托方签订业务约定书。 

（三）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根据所承接的具体资产评估项目情况，重点考虑资产评估目的、资产评估对象状

况，资产评估业务风险、资产评估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评估对象的性质、行业特

点、发展趋势，资产评估项目所涉及资产的结构、类别、数量及分布状况，相关资料

收集情况，委托方或被评估企业过去委托资产评估的经历、诚信状况及提供资料的可

靠性、完整性和相关性，资产评估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经验及专业、助理人员配备

情况后编制合理的资产评估计划，并根据执行资产评估业务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及时修

改、补充资产评估计划。 

（四）现场调查 

对本次评估业务约定的评估对象采取复印比对被评估企业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

方式进行核实；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评估范围中资产及负债首先采取抽查凭证及函证进

行核实，同时对实物资产进行必要的现场勘查，了解资产的使用状况及性能，并调研

房地产项目周边交通及开发利用状况。 

（五）收集资产评估资料 

通过与委托方、被评估企业沟通并指导其对评估对象进行清查等方式，对评估对

象资料进行了解，同时主动收集与资产评估业务有关的评估对象资料及其他资产评估

资料，采取必要措施确信资料来源的可靠性，根据评估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补充收集

所需要的评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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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定估算 

对所收集的资产评估资料进行充分分析，确定其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在此

基础上恰当选择资产评估方法并根据业务需要及时补充收集相关信息，根据评估准则

要求运用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形成初步评估结论，对信息资料、参数数量、质量和选

取的合理性等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资产评估结论，再进行必要的内部复核工作。 

（七）编制和提交资产评估报告 

在执行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形成资产评估结论后，按规范编制资产评估报告，

与委托方等进行必要的沟通，听取委托方、被评估企业等对资产评估结论的反馈意见

并引导委托方、被评估企业、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者等合理理解资产评估结论，以恰当

的方式提交给委托方。 

 

十、评估假设 

1．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后持续经营； 

2．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完全是遵守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合法经营的； 

3．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和其他各项基础资料均真实

可靠； 

4．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

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是一致的，公司的资本结构保持不变； 

5．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和

经济环境无重大改变； 

6．变现行的信贷、利率、汇率、价格及市场行情无重大变化； 

7．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8．公司目前的技改项目按计划完成，并能保质按时投入生产，能达到预测的产能、

销量； 

9．该矿可以依据核准生产能力顺利换发采矿许可证、且采矿许可证截至有效期届

满后可以顺利延续，拟定的未来矿山生产规模和产品方案不变；以现阶段采矿技术水

平为基准； 

10．评估依据的国土资储备字[2013]2 号“关于《山西省灵石县华强煤矿煤炭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能客观反映本矿区矿产

资源禀赋条件，估算的资源量是可信的；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11．本次井巷工程的评估，是在假设委托方和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各项井巷工程的尺

寸、量度、数量等资料均真实可靠的基础上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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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评估结论 

在本评估报告所列的假设条件下，燕发旺、茹灵龙所持有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

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价值为人民币 70,079.51 万元（小数点后保留二位）。 

所涉及被评估企业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的

评估结果如下： 

（一）资产基础法 

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企业持续经营前提下，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对被评估企业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进行了基准日会计报表

专项审计，并出具了鲁正信审字(2013)第 30号审计报告，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为 46,200.04

万元，总负债 19,955.39 万元，净资产为 26,244.64 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162,974.81 万元，总负债 19,955.39 万元，净

资产为 143,019.42 万元，净资产增值 116,774.77 万元，增值率 444.95%。评估结论具

体情况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及评估明细表。 

被评估企业：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6,500.37 6,500.37   

2 非流动资产 39,699.66 156,474.43 116,774.77 294.15%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5 长期应收款     

6 长期股权投资     

7 投资性房地产     

8 固定资产 12,866.97 18,117.16 5,250.19 40.80% 

9 在建工程 88.45 88.45   

10 工程物资     

11 固定资产清理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13 油气资产     

14 无形资产 19,205.44 132,551.60 113,346.16 590.18% 

15 开发支出     

16 商誉     

17 长期待摊费用 5,701.74 5,701.74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37.06 15.48 -1,821.58 -99.16%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 资产总计 46,200.04 162,974.81 116,774.77 252.76% 

21 流动负债 8,773.39 8,773.39   

22 非流动负债 11,182.00 11,182.00   

23 负债合计 19,955.39 19,9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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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6,244.64 143,019.42 116,774.77 444.95% 

（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 

（二）收益法 

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企业持续经营及本报告所列假设条件下，山

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 26,244.64 万元，采用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43,200.00 万元（取整），增值额为 116,955.36 万

元，增值率为 445.64%。 

（三）评估结论 

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是以被评估企业各项资产、负债基准日公允价值为基

础，其中的采矿权价值，由委托方另行委托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采矿权

单独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经纬评报字（2013）第 084 号《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

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采矿权评估值为 132,551.60 万元、评估对象为采矿

权、评估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因此该结果是被评估企业基准日现状以及未来采矿

收益的综合体现。 

同时，本次评估时也采用收益法进行了验证，收益法评估结果与资产基础法评估

结果差异为 180.58 万元，差异率 0.13%，表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是合理的。因此本

次评估结果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综上，经折算，委估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价值为

70,079.51 万元。 

 

十二、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评估中，委托方另行委托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采矿权单独

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经纬评报字（2013）第084号《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

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采矿权评估值为132,551.60万元），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

估，由于在评估目的、评估方法、评估对象、价值标准及价值内涵等方面，与我们的

评估报告口径一致，我们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引用了该评估结论； 

（2）本次评估中，在进行收益法验证时，我们是以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中相关预测参数为基础，并根据企业基准日实际状况进行

了部分调整，主要包括：对固定资产按企业会计政策进行折旧处理、结合现行固定资

产规模预计未来资本性支出、营运资本增加、经营期末资产回收情况，对折现率由于

评估对象是企业股权而采用wacc模型下的参数，其他诸如未来收益期、产销量、销售

单价、营业成本中的大部分预测参数均与采矿权评估机构的所选用参数一致，最终进

行企业期后收益预测并确定委估股权评估价值；如期后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与本次评估

所预测参数出现较大差异应重新测算并调整相应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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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经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

工作领导组批复由山西灵石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彭张煤矿有限公司及部分

空白地兼并重组而成，整合前的原山西灵石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灵石彭张煤矿

有限公司矿区范围均已缴清采矿权价款，该矿2011年备案的新增资源储量应缴采矿权

价款为13683.80万元，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18日与灵石县国

土资源局签订了《兼并重组煤矿企业矿业权价款分期缴纳合同书》，约定共分五期缴纳，

矿山截至目前累计已缴纳了采矿权价款总额为9163.60万元（含整合前价款），未缴纳

资源价款余款10,683.80万元已计入长期应付款中； 

（4）截止评估基准日，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对永泰能源全资子公司

华瀛山西存在股权质押和采矿权抵押担保，情况如下： 

借款单位 借款银行 借款金额（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担保方式 

华瀛山西 
华鑫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29,500.00 2012.11.08 2014.11.07 

永泰能源、永泰

控股担保、新安

发 51%股权质

押、采矿权抵押

担保 

 

（5）本次评估的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无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均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对于此部份房产的权属无法进行核实，同时评估时对该部分未

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的面积按实际测量面积计算，如评估时点后，经法定房产测

绘机构测定的面积数量有差异，应调整相应的评估结果； 

（6）本次评估中，存货资产及符合扣除增值税条件的机器设备评估价值中均不包

含增值税；  

（7）本次评估时未考虑委估股权由于具有控制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产生的溢价

或者折价对评估结果的影响，也未考虑委股权流动性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8）本次评估未考虑此次股权收购涉及的相关税费。 

 

十三、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

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4．本评估结论成立的基础为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标准，按现行规定评估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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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为壹年（从评估基准日算起，自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若

日后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或市场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本评估报告中的程序及方法

进行相应调整甚至重新评估，请报告使用者关注本评估报告的适用性。 

 

十四、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为 2013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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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江苏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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